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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為深化學生學習經驗與成果，提供學生學習、體驗、探索未來職涯選擇，累積職涯

準備與歷練，並加強其未來就業或升學之探索與準備，分別就學士班師資生與非師資生

訂定並開設總整課程。 

二、 本系學士班師資生之總整課程為「輔導教學實習（一）、（二）（教）」（各 2 學分）

或「生涯規劃教學實習（一）、（二）（教）」（各 2 學分），非師資生之總整課程為

「教育心理與輔導專題實作」（2 學分）；均開設於四年級。 
非師資生另得以教育學院「產業實習學分學程」中「產業實習與實作」、「創意發想與

實踐」課程學分，採認為本系學士班「教育心理與輔導專題實作」之學分。 

三、本課程修習資格：  
（一）本系學士班學生。 

（二）非本系學士班升四年級以上學生已達原系輔系且未達雙主修課程（須提出原系之

證明）而擬以本系畢業者，必須修畢本系全部必修課程及至少 8學分選修課程，

於修習本課程前一學期提出相關資料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本系學士班非師資生修習「教育心理與輔導專題實作」，可採取以下任一方案，並於學

期末繳交成果報告： 
（一）於修業期間（含暑假）選擇所學領域的相關議題，至相關部門或機構實習或見習。

相關部門或機構包含公部門、民營企業、或第三部門（社團法人、基金會、非政

府組織，或非營利組織）等經政府登記核准，且具良好制度及信譽之場所。 
（二）完成專題研究或行動方案（型式如論文、技術報告、方案規劃，或成果展示等）。 
（三）完成個人學習卷宗或作品集。 

五、 實習/見習機構之申請流程：  

（一） 第一階段：預計實習/見習者可參考本系「專題實作免審實習機構名單」，於前

一學期公告期間向實習機構提出申請。若擬申請非本系免審之實習機構，需填

妥「實習機構審核申請表」通過授課教師審查。 

（二） 第二階段：經實習機構錄取者，須於前一學期結束前填覆實習合約與辦理保險申

請表等資料。 

實習期間以 7 月至 12 月為原則，唯實際實習起終日期以實習合約為準。如因特殊原因

需更換實習機構者，須徵詢授課教師及原實習機構同意。 

六、 實習/見習機構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（一）經政府登記核准，且具良好制度及信譽之場所。 
（二）能提供安全且合宜之實習/見習環境。 
（三）能提供實習/見習學生相關實務訓練，並指派熟悉實習/見習內容之人員擔任督

導，負責指導實習/見習學生，並於實習/見習結束後評量學生實習/見習成績。 



七、 選擇進行實習/見習者，總時數為 60 小時。若超出課堂要求之實習/見習時數，實習/見
習機構可支付學生與額外付出工時相對應之薪資或交通費。 

八、 選擇實習或見習者，應依下列事項辦理：  
（一）擬定實習計畫書，且內容應包含：實習機構、實習目標、期間與時數、對象、實

習項目等相關規定。 
（二）與實習/見習機構訂定合作書面契約，且內容應包含：實習時間、實習內容、成

績評核基準等項目。 
（三）實習/見習機構應設置輔導老師，不定期追蹤學生，協助學生解決專業知識及職

場適應等相關問題。 

九、 實習課程具體內容、作業規定與成績評核方式由課程授課教師之課程大綱另行訂定之。 

十、 本實施要點未條列之規定，則依本校《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》之相關規定辦理。 

 


